
会计学院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细则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根据《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评选办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评定标准，作为学院评选优秀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依据。

一、评选对象 
“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对象为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全日制（全脱产）培养、非定向就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二、基本条件 
（一）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各项规章管理制度，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二）学习勤奋刻苦，学业成绩优良； 
（三）积极参加学术、文体、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 
研究生在该学年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当学年荣誉称号评选资格： 
（一）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者； 
（二）所修课程成绩有不及格者； 
（三）违反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者； 
（四）超出基本学制规定的学习期限者。 
三、“优秀研究生”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是学校授予综合表现优异的研究生的荣誉称号，评选应结合研究生综合测评结果，比例不超过当年参加综合测评研究生人数的10％。
申报条件：研究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即可 
（一）在评奖学年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二）在评奖学年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在同等情况下符合下列条件者优先：
（一）有学术科研，包括获奖、论著和课题。所有参评学术科研成果应以浙江工商大学为第一完成人，并且以浙江工商大学名义参加，所有学术科研成果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其认定参照学校科研处文件以及研究生奖学金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二）综合测评名次排列靠前；
（三）获校级等以上优秀荣誉称号；
（四）学院学术论坛获奖者；
四、“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条件 
 优秀研究生干部是学校授予综合表现优异的研究生干部的荣誉称号，评选比例不超过参加综合测评研究生人数的3%。
申报条件：优秀研究生干部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评奖学年担任党、团支部、级委（班委）、研究生会等学生干部和学生社团组织研究生干部满一学年； 
（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骨干示范和模范带头作用发挥突出，能够圆满地完成各级组织交给的任务，工作业绩突出； 
（三）在评奖学年的综合测评中，干部任职考核结果为优秀。 
在同等情况下符合下列条件者优先：
（一）担任主要干部，对学院工作贡献较大
（二）获校级等以上优秀荣誉称号
五、评审程序 
    学院成立研究生荣誉评选委员会，学院对人选名单须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不可同时申报。
本实施细则会计学院研究生荣誉评选委员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本实施细则自2019年开始施行。 
